
附件 2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核规则》修订说明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

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并购改革意见》），进一步优化重

组审核程序，提高重组审核效率，活跃并购重组市场，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拟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并购改革意见》提出：“建立重组简易审核程序，对

上市公司之间吸收合并，以及运作规范、市值超过 100 亿元

且信息披露质量评价连续2年为A的优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精简审核流程，缩短审核注

册时间。”为落实上述要求，深交所拟对《重组审核规则》

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二、主要修订内容

《重组审核规则》共九章八十八条，在第五章新增专节

对简易审核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同时对其他个别条款进行了

适应性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确简易审核程序的适用情形。适用范围包括两

类交易，一类是上市公司之间换股吸收合并，一类是优质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优质上市

公司是指总市值超过100亿元且最近两年深交所对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为 A。

（二）设定简易审核程序的负面清单。一是上市公司或

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或者其相关人员，在

一定期限内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交易场所纪律处分，或

者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的；二是交易方案存在重大无先

例、重大舆情等重大复杂情形的。

（三）规定简易审核程序相关机制。对于符合简易审核

程序条件的重组交易，交易所基于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在

2 个工作日内受理，受理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交

易所重组审核机构不进行审核问询，无需就本次交易提交重

组委审议。

（四）强化简易审核程序的各方责任。上市公司及其相

关方应当就本次交易符合适用简易审核程序要求作出承诺。

压严压实中介机构核查把关责任，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就本次

交易符合适用简易审核程序要求发表明确肯定的核查意见。

同时，为避免简易审核程序被滥用，交易所对相关重组交易

加强事后监管，发现存在违反简易审核程序相关规定行为

的，按照相关规定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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